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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文教体字〔2020〕28号

关于印发威海市文登区幼儿园园籍管理
暂行办法的通知

各幼儿园：

为进一步规范全区幼儿园园籍管理工作，实现园籍管理信息

化、科学化、制度化和规范化，维护正常保教秩序，保障在园幼

儿合法权益，结合文登区实际，制定《威海市文登区幼儿园园籍

管理暂行办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威海市文登区教育和体育局

2020年 4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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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文登区幼儿园园籍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全区幼儿园园籍管理工作，实现园籍

管理信息化、科学化、制度化和规范化，维护正常保教秩序，保

障在园幼儿合法权益，结合文登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行政审批部门审批的幼儿园和符合

招生入园政策在园就读幼儿（以下简称幼儿）。

第三条 区教体局负责全区幼儿园园籍管理工作，指导、督

促幼儿园做好园籍管理工作。幼儿园负责幼儿园籍的建立、变更、

审核、报备工作。

第二章 园籍建立

第四条 新入园幼儿应按时到幼儿园报到，办理入园手续。

幼儿因特殊情况不能如期报到的，其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

须提前向幼儿园提出延缓入园申请。超过 3个工作日不提出申请

的，由幼儿园告知家长，不再保留在该幼儿园的学位。

第五条 小班幼儿办理入园注册手续后，幼儿园应为其采集

园籍信息，并在 3个工作日内以班级为单位建立园籍电子档案，

园籍档案信息要完备正确，不得缺项。电子档案管理使用山东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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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前教育管理信息系统，其他档案由幼儿园管理。

幼儿园合并的，园籍档案移交并入幼儿园管理。幼儿园撤销

的，园籍档案移交教体局指定单位管理。

第六条 幼儿园不得为违反招生政策、擅自扩大招生范围、

超计划招收的幼儿和未报到的幼儿建立园籍。

第七条 幼儿园籍档案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山东省学前教育管理信息系统规定的幼儿基础信息；

（二）园籍信息变动情况及有关证明材料；

（三）健康体检信息、预防接种信息等；

（四）享受资助信息；

（五）园籍主管部门要求的其他信息。

第三章 入园与转园

第八条 幼儿入园与转园均需提供户口本、出生证明、不动

产证明或租房合同、儿童预防接种证、儿童保健手册、由医院出

具的健康体检证明等幼儿基本信息（以下简称幼儿基本信息）。

第九条 幼儿园园籍实行“籍随人走”，除统一招生时间，幼

儿园按幼儿应入园年份招生政策接收幼儿入园或转园外，超出控

制性班额不得接收幼儿。

第十条 幼儿入园（含新生入园、中途入园及转入）。幼儿

因家庭住址变化、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调动等因素需入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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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由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向转入幼儿园提交申请和幼儿基

本信息，经审核符合幼儿应入园年份招生政策后，由幼儿园将幼

儿信息报区教体局备案，并在 3个工作日内办理园籍变更。

第十一条 幼儿转出。幼儿因家庭住址变化、父母或其他法

定监护人工作调动等因素需转出的，由幼儿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

人向所在幼儿园提出申请，经幼儿园同意后，可办理离园手续。

幼儿园应在当天将幼儿园籍转出，并报区教体局备案。

第四章 休园与复园

第十二条 幼儿因病或其他特殊原因，无法坚持正常入园，

离园时间超过 1个月的，由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向幼儿园提出休

园并填写《休园申请办理单》，经幼儿园审核并办理休园手续。

第十三条 休园期限为一年。幼儿休园期间保留园籍，休园

期满仍不能复园者，应当持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的证明或其他有效

证明，续办休园手续。

第十四条 幼儿休园期满，幼儿园要通知幼儿家长填写《复

园申请办理单》，办理复园手续。超过复园时间１个月以上，未

申请办理复园手续或未提出休园申请的，按自动退园处理。

第十五条 休园期满复园的幼儿，跟随同年龄幼儿所在年级

学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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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升级、留级与跳级

第十六条 根据幼儿年龄采取直升式升级，无特殊原因不得

留级，不得跳级。

第十七条 因身体原因不能正常升小学的，应当持县级以上

医疗机构的证明或其他有效证明，经普教科审核通过后，持相关

证明文件到有空余学位的幼儿园留级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八条 区教体局及各幼儿园对幼儿园籍信息严格管理，

不得随意拷贝或向社会透露。凡泄露幼儿信息的，视情节对相关

人员给予处分。

第十九条 各幼儿园应保证园籍信息的准确真实，凡有弄虚

作假，乱开转园证明，涂改园籍档案，接收未按规定办理入园或

转园手续幼儿，不及时上报幼儿离园情况，存在问题园籍等情况，

按幼儿园目标绩效考核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第二十条 港澳台和外籍幼儿园籍管理工作，参照本规定执

行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区教体局负责解释，自 2020年 5月 1

日起执行，有效期截至 2023年 4月 30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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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无正文)

威海市文登区教育和体育局办公室 2020年 4月 30日印发


